    ※於臉書、微信、LINE等通訊軟體「散布、播送或販賣猥褻之文字、圖畫、聲音、影像或其他物品，或公然陳列，或以他法供人觀覽、聽聞」之要件，涉犯刑法第三百二十五條散布猥褻物品罪；
    ※將他人的電話、臉書、微信等足以直接或間接識別該個人的資料，不當利用散布於眾的舉動，將涉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規定；另捏造不實的情節並散布於眾，恐將涉犯刑法第三百一十條誹謗罪。
    ※至於路過鄉民在他人臉書上所留下的侮辱性詞語，也恐將觸犯刑法第三百零九條公然侮辱罪。公然侮辱人者，處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。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，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。
    ※第 310 條 （誹謗罪）
意圖散布於眾，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，為誹謗罪，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。
散布文字、圖畫犯前項之罪者，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金。

    ※公然於網路散播不實影片觸犯刑法及社會秩序維護法:
刑法第153條
以文字、圖畫、演說或他法，公然為左列行為之一者，一、煽惑他人犯罪者。二、煽惑他人違背法令，或抗拒合法之命令者。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金。
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3 條第五項
散佈謠言，足以影響公共之安寧者，處三日以下拘留或新臺幣三萬元以下罰鍰。

    ※竊盜罪及搶奪罪
　竊盜罪規定在我國刑法的第三百二十條第一項：「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，為竊盜罪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。」
  　※搶奪則是同法的第三百二十五條第一項：「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而搶奪他人之動產者，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。」
 　 ※竊盜罪所謂的「竊取」，是指未經他人同意，拿走他人的東西，讓人無法自由使用或占有該物品。「搶奪」則是對他人拿在身邊的東西（緊密持有），透過對人體攻擊的方式，取得該物品。因此，竊盜與搶奪的犯案方式有所不同。

    ※根據教育部關於「霸凌」的定義，霸凌是有故意欺負別人的意圖，造成他人心理或身體上的傷害。霸凌種類包含了肢體霸凌、關係霸凌、言語霸凌、網路霸凌及反擊霸凌。霸凌的傷害行為，可能觸犯法律及刑罰，依少年事件處理法可能被處以保護處分，或課予刑責。
　  ※蓄意傷害他人的身體或健康的行為，可能成立刑法第兩百七十七條的傷害罪，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  ※搶走或破壞他人的物品，觸犯成立刑法第三百二十五條強奪罪、刑法第三百五十四條毀損罪。
    ※拘禁他人，觸犯刑法第三百零二條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。
　  ※在公開場合發表貶損侮辱人的言論，構成刑法第三百零九條公然侮辱罪；若到處造謠抹黑，也會成立刑法第三百一十條的誹謗罪。此外，威脅「要人好看」使人心生畏懼，也觸犯刑法第三百零五條的恐嚇罪。
　  ※未成年人若觸犯法律，爸媽或法定代理人都要負擔連帶責任，或被處以罰鍰。
    ※未經允許偷拍他人私密照的行為，即構成刑法第三百一十五條之一中所規定的「無故以錄音、照相、錄影或電磁紀錄竊錄他人非公開之活動、言論、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者」。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金。
　  ※將私密照傳給他人閱覽的行為，也可能觸犯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三十八條的規定：「散布、播送或販賣兒童或少年為性交、猥褻行為之圖畫、照片、影片、影帶、光碟、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，或公然陳列，或以他法供人觀覽、聽聞者。」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下罰金。
　  ※電話恐嚇、聚眾毆打他人的行徑，只要有心生畏懼的事實，能提出驗傷證明，觸犯恐嚇危安罪與傷害罪告訴。
    ※刑法第 305 條恐嚇危安罪
以加害生命、身體、自由、名譽、財產之事，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，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。
    ※傷害罪
    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條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金。
   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，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；致重傷者，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	※詐欺背信及重利罪


第 339 條 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第 339-1 條 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以不正方法由收費設備取得他人之物者，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第 339-2 條 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以不正方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三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第 339-3 條 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以不正方法將虛偽資料或不正指令輸入電腦或其相關設備，製作財產權之得喪、變更紀錄，而取得他人之財產者，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七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第 339-4 條  犯第三百三十九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：
一、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。
二、三人以上共同犯之。
三、以廣播電視、電子通訊、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，對公眾散布而犯之。
※偽造文書印文罪
	第 210 條偽造、變造私文書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第 211 條偽造、變造公文書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第 212 條偽造、變造護照、旅券、免許證、特許證及關於品行、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、介紹書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。
第 214 條明知為不實之事項，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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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21 條
   對於男女以強暴、脅迫、恐嚇、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者，處三年以上十年以
下有期徒刑。
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第 222 條犯前條之罪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，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：
一 二人以上共同犯之者。
二 對十四歲以下之男女犯之者。
三 對心神喪失精神耗弱或身心障礙之人犯之者。
四 以藥劑犯之者。
五 對被害人施以凌虐者。
六 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者。
七 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、船艦或隱匿其內犯之者。
第 224 條
   對於男女以強暴、脅迫、恐嚇、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，而為猥褻之行為者，處六個月
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第 224 條之1 犯前條之罪而有第二百二十二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，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
期徒刑。
第 225 條
   對於男女利用其心神喪失、精神耗弱、身心障礙或其他相類之情形，不能或不知抗拒而為性交者，
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   對於男女利用其心神喪失、精神耗弱、身心障礙或其他相類之情形，不能或不知抗拒，而為猥
褻之行為者，處六個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第 226 條
犯第 221 條、第222 條、第224 條、第2224 條之 1 或第225 條之罪，因而致被害人於死者，處
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，致重傷者，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。
因而致被害人羞忿自殺或意圖自殺而致重傷者，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。
第 226 條之1 犯第221 條、第222 條、第224 條、第224 條之1 或第225 條之罪，而故意殺害
被害人者，處死刑或無期徒刑；使被害人受重傷者，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。
第 227 條
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性交者，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，處六個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性交者，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第一項、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第227 條之1
十八歲以下之人犯前條之罪者，減輕或免除其刑。
第 228 條
   對於因親屬、監護、教養、教育、訓練、救濟、醫療、公務、業務或其他相類關係受自己監督、
扶助、照護之人，利用權勢或機會為性交者，處六個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因前項情形而為猥褻之行為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第 229 條
   以詐術使男女誤信為自己配偶，而聽從其為性交者，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。前項之未
遂犯罰之。
第 229 條之1
   對配偶犯第221 條之罪者，或未滿十八歲之人犯第227 條之罪者，須告訴乃論。
第 一六章之一
第 230 條
   與直系或三親等內旁系血親為性交者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第 231 條
   意圖使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，而引誘、容留或媒介以營利者，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，
得併科十萬元以下罰金。以詐術犯之者，亦同。以犯前項之罪為常業者，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
有期徒刑，得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公務員包庇他人犯前二項之罪者，依各該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。
第 231 條之1
   意圖營利，以強暴、脅迫、恐嚇、監控、藥劑、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男女與他
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者，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得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   媒介、收受、藏匿前項之人或使之隱避者，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   以犯前二項之罪為常業者，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得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   公務員包庇他人犯前三項之罪者，依各該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。
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第 232 條
   對於第 228 條所定受自監督、扶助、照護之人，或夫對於妻，犯第 231 條第一項、第230 條之
第一項、第二項之罪者，依各該條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。
第 233 條
   意圖使未滿十六歲之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，而引誘、容留或媒介之者，處五年以下
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五千元以下罰金。以詐術犯之者，亦同。
   意圖營利犯前項之罪者，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五萬元以下罰金。
第 234 條
   意圖供人觀賞，公然為猥褻之行為者，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三千元以下罰金。
   意圖營利犯前項之罪者，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一萬元以下罰金。
第 235 條
   散布、播送或販賣猥褻之文字、圖畫、聲音、影像或其他物品，或公然陳列，或以他法供人觀覽、
聽聞者，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三萬元以下罰金。
   意圖散布、播送、販賣而製造、持有前項文字、圖畫、聲音、影像及其附著物或其他物品者，亦
同。
   前二項之文字、圖畫、聲音或影像之附著物及物品，不問屬於犯人與否，沒收之。
第 236 六條第 230 條之罪，須告訴乃論。
